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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标准代替 Q/QJA 32－2006《航天产品技术状态更改控制要求》和 Q/QJA 201－2014《航天产品

工艺技术状态控制要求》。 

本标准与 Q/QJA 32－2006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标准名称由《航天产品技术状态更改控制要求》修改为《航天产品技术状态控制要求》； 

b） 原第 8 章～12 章的五项原则合并为“技术状态控制实施要求”； 

c） 按照对产品性能和质量的影响严重度，由高到低从原来的 3 类更改、2 类更改和 1 类更改依次

调整为 I 类技术状态更改、II 类技术状态更改和 III 类技术状态更改； 

d） 合并纳入了 Q/QJA 201－2014 关于工艺更改控制的有关要求； 

e） 新增了对于通用产品的组织管理职责； 

f） 原术语“工程更改”改称“技术状态更改”,“超差特许”改称“超差让步”。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附录 E 和附录 F 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航天标准化与产品保证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质量技术部、中国航天标准化与产品保证研究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总体设计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科研生产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总体设计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院第十一研究

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第八设计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一四九

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九研究院质量技术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魏永刚、杨晓明、贺  萌、李国爱、张晓林、王晓丽、史进朝、黄婉如、陈  强、

霍玉倩、许湘君、陈  敏、杜缨辉。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师宏耕、王卫东、赵春章、刘  波、苏大亮、王建杰、荆木春、江思荣、余仿

春、安立辉、荆  泉、潘宇新、朱景民、刘天雄、韩冬梅、张宏程、柴艳红、周德祥。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Q/QJA 32－2006、Q/QJA 201－2014。 

集团公司标准咨询热线：（010）88108070、（010）8810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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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产品技术状态控制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航天产品技术状态控制的一般要求、职责、分类、流程以及实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航天产品研制生产全过程的技术状态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含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JB 3206A－2010  技术状态管理 

QJ 903.5  航天产品工艺文件管理制度  第 5 部分：工艺文件签署规定 

QJ 903.6  航天产品工艺文件管理制度  第 6 部分：工艺文件更改规定 

QJ 903.32  航天产品工艺文件管理制度  第 32 部分：工艺文件偏离与临时工艺文件管理 

QJ 1167.3  研究试验文件管理制度  第 3 部分：研究试验文件的格式及填写要求 

QJ 1167.6  研究试验文件管理制度  第 6 部分：研究试验文件的签署规定 

QJ 1167.7  研究试验文件管理制度  第 7 部分：研究试验文件的更改规定 

QJ 1714.9  航天产品设计文件管理制度  第 9 部分：设计文件的签署规定 

QJ 1714.11  航天产品设计文件管理制度  第 11 部分：设计文件的更改规定 

QJ 1714.12  航天产品设计文件管理制度  第 12 部分：设计文件的偏离规定 

QJ 1912.4  航天型号软件文件管理制度  软件文档的签署规定 

QJ 1912.5  航天型号软件文档管理制度  软件文档的更改控制 

QJ 3118  航天产品技术状态管理 

Q/QJA 41  航天产品外包质量管理要求 

Q/QJA 629  航天产品三维模型的更改与偏离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JB 3206A－2010、QJ 3118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技术状态  configuration 

在技术文件中规定的，并且在产品中达到的功能特性和物理特性。 

［来源：GJB 3206A－2010，3.3］ 

3.2  

功能特性  functional characteristcs 

产品的性能指标、设计约束条件和使用保障要求。其中包括诸如使用范围、速度、杀伤力等性能指

标以及可靠性，安全性和维修性等通用质量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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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JB 3206A－2010，3.1］ 

3.3  

物理特性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产品的形体特性，如组成、尺寸、表面状态、形状、配合、公差、重量等。 

［来源：GJB 3206A－2010，3.2］ 

3.4  

技术状态管理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在产品寿命周期内，为确立和维持产品的功能特性、物理特性与产品需求、技术状态文件规定保持

一致的管理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技术状态标识、技术状态控制、技术状态记实和技术状态审核。 

［来源：GJB 3206A－2010，3.4］ 

3.5  

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  configuration control board 

由技术和管理专家组成的、对技术状态及其管理具有决策权限和职责的组织。 

3.6  

技术状态基线  configuration baseline 

在产品寿命周期内的某一特定时刻，被正式确认并作为今后研制生产、使用保障活动基准，以及技

术状态改变判定基准的技术状态文件。一般包括三种技术状态基线，即功能基线、分配基线和产品基线。 

［来源：GJB 3206A－2010，3.10］ 

3.7  

技术状态文件  configuration documents 

规定技术状态项的功能特性和物理特性，或从这些内容发展而来的关于技术状态项验证、使用、保

障和报废要求的技术文件。技术状态文件一般分为功能技术状态文件、分配技术状态文件和产品技术状

态文件。这三种技术状态文件在产品寿命周期不同阶段进行编制、批准和保持，且在内容上逐级细化。 

［来源：GJB 3206A－2010，3.6］ 

3.8  

功能技术状态文件  functional configuration documents（FCD） 

规定产品的功能特性、接口特性和验证要求的技术状态文件。 

［来源：GJB 3206A－2010，3.7］ 

3.9  

分配技术状态文件  allocated configuration documents（ACD） 

规定技术状态项的接口特性、从高一层技术状态项分配下来的功能特性和接口特性、附加的设计约

束条件，以及上述特性的验证要求的技术状态文件。 

［来源：GJB 3206A－2010，3.8］ 

3.10  

产品技术状态文件  product configuration documents （PCD） 

规定技术状态项所有必需的功能特性、物理特性，以及检验验收、使用、保障和报废要求的技术状

态文件。 

［来源：GJB 3206A－20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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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功能基线  functional baseline（FBL） 

经正式确认的功能技术状态文件。 

［来源：GJB 3206A－2010，3.11］ 

3.12  

分配基线  allocated baseline（ABL） 

经正式确认的分配技术状态文件。 

［来源：GJB 3206A－2010，3.12］ 

3.13  

产品基线  product baseline（PBL） 

经正式确认的产品技术状态文件。 

［来源：GJB 3206A－2010，3.13］ 

3.14  

技术状态控制  configuration control 

技术状态基线建立后，对提出的技术状态更改申请、偏离许可申请和超差让步申请所进行的论证、

评定、协调、审批和实施活动。 

3.15  

技术状态更改  configuration change 

在产品研制生产活动中，对已正式确认的现行技术状态所做的更改。 

3.16  

偏离许可  deviation permit 

航天产品制造之前，对该产品的某些方面在指定的数量或时间范围内，可以不按其正式确认的现行

技术状态文件要求进行制造的一种书面认可。 

3.17  

超差让步  concession 

航天产品制造期间或检验验收过程中，发现某些方面不符合正式确认的现行技术状态文件规定要求，

但不需要修理或使用经批准的方法修理后仍可使用的一种书面认可。 

3.18  

论证充分 demonstrate adequately 

在提出技术状态更改申请前，提出单位对更改的必要性正确性和可行性及更改带来的影响进行的全

面、系统的论证。 

3.19  

各方认可 recognized by all parts 

更改所涉及的各相关部门和（或）相关技术系统对更改的必要性及更改方案的可行性有清楚的认识

并形成共识。 

3.20  

试验验证 experimentation verifying 

以试验等方式来证实更改方案的正确性、可行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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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审批完备 examine and approve completely 
对所有涉及更改的技术状态文件，均按规定的职责和程序进行审查和批准，并签署完整。 

3.22  

落实到位 implement adequately 

对已批准的技术状态更改要求，各相关部门均贯彻执行、落到实处。包含文件更改到位、产品实现

到位和落实情况监测到位等。 

4 一般要求 

4.1 航天产品技术状态更改控制应遵循“论证充分、各方认可、试验验证、审批完备、落实到位”五

项原则，确保技术状态控制在受控条件下进行，并具备可追溯性。偏离许可和超差让步可参照遵循。 

4.2 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和超差让步应充分考虑变化带来的影响，确保变化内容的正确性、合理

性、经济性和协调一致性。 

4.3 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和超差让步，均应以书面形式提出。 

4.4 对经正式批准的技术状态更改所涉及到的技术文件应按 QJ 1167.7、QJ 1714.11、QJ 903.6 等更改

文件要求，由技术状态文件形成单位执行，并确保产品实物更改落实到位。 

4.5 所有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和超差让步的提出、分析、验证、审批及执行过程，都应形成记录。 

4.6 航天产品转阶段及出厂前，设计、生产单位应对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情况进行汇

总，汇总格式参见附录 A 和附录 B。 

4.7 各单位、各型号均应按照 QJ 3118 的要求建立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由同行

专家、相应级别的型号两总系统、设计师系统成员及相关部门的管理代表组成。 

4.8 通用产品技术状态更改信息应及时向相关单位发布。 

4.9 航天产品三维模型的技术状态更改与偏离许可要求应按照 Q/QJA 629 的有关规定执行。 

4.10 对外包产品的技术状态控制，委托方应将技术状态控制要求传递给供方，并通过会签、评审等形

式审查批准其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及超差让步申请，相关质量管理要求按 Q/QJA 41 的规定。 

5 职责 

5.1 管理职责 

5.1.1 集团公司： 

a） 制定航天产品技术状态控制要求或相关标准； 

b） 对航天产品技术状态控制实施指导、监督和检查； 

c） 对航天产品技术状态控制的典型案例和存在的共性问题提出举一反三要求，纳入集团公司质量

可靠性信息库进行管理。 

5.1.2 院（公司）： 

a） 贯彻落实上级相关要求，确定本院（公司）相关技术状态控制要求； 

b） 成立院级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负责确定应管理的院级技术状态项目范围； 

c） 对型号和部（所、厂）技术状态控制实施指导、监督和检查； 

d） 对技术状态控制的典型案例和存在的共性问题，在院（公司）范围内及时通报，提出举一反三

要求，纳入院（公司）质量可靠性信息库进行管理，并上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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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部（所、厂）： 

a） 制定本单位技术状态控制工作程序，在产品研制总结类文件中明确产品的技术状态控制情况； 

b） 成立厂（所）级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负责确定本单位应管理的通用产品的技术状态项目范围； 

c） 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技术状态控制，并监督、检查； 

d） 检查技术状态更改的落实到位情况； 

e） 统筹收集型号配套的通用产品技术状态更改信息及型号研制情况，组织本单位通用产品技术状

态更改论证评审，组织完成技术状态更改的审查、批准和落实。 

f） 对外包产品提出技术状态控制要求，并进行指导、监督、控制和检查； 

g） 及时统计、收集和上报本单位技术状态控制信息，对技术状态控制的典型案例和存在的问题，

在部（所、厂）范围内及时通报，提出举一反三要求，并纳入本单位质量可靠性信息库进行管

理和发布，完善工作程序。 

5.1.4 型号两总： 

a） 确定型号的技术状态基线和技术状态控制要求，对本型号技术状态控制负总责； 

b） 组织成立型号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负责确定本型号应管理的技术状态项目范围； 

c） 组织确认型号产品技术状态更改的落实到位； 

d） 组织落实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的意见。 

5.1.5 各级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 

a） 审查确认技术状态更改的类别； 

b） 分级审查各类技术状态更改的必要性； 

c） 确定更改方案的正确性、协调性和有效性； 

d） 对更改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 

e） 对技术状态更改是否符合“五项原则”的要求进行审查； 

f） 对提交的技术状态更改申请、偏离许可申请和超差让步申请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意见。 

5.2 技术职责 

5.2.1 申请者： 

a） 提出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的必要性和类别； 

b） 对技术状态更改方案的可行性、可靠性、安全性、维修性、测试性、保障性、环境适应性、电

磁兼容性、继承性和经济性负责； 

c） 对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项目的功能特性和物理特性应满足任务书和合同的要求

负责； 

d） 对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文件的正确性、合理性、协调性、工艺性和完整性负责； 

e） 对已批准的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负责编制相应的技术状态更改申请、偏离许

可申请、论证报告、验证试验大纲、验证试验报告、更改单、偏离单、超差让步审批单； 

f） 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文件应签署完整，并负责解决各方签署过程中提出的问题； 

g） 提出并监督落实对已制品（含已交付用户产品）和在制品的处理意见。 

5.2.2 会签者应对会签的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事宜，对所辖范围内技术状态文件和变

化项目的正确性、合理性、协调性、可行性负责。 

5.2.3 审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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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理由的充分性和必要性、重要参数和技术指标满足任务

书的要求负责； 

b） 对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方案选择的正确性和可行性、接口关系的协调性及项目

的功能、安全、可靠、经济影响负责； 

c） 对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依据的通用质量特性和相关文件签署的完整性负责； 

d） 对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会签方的全面性，影响范围的全面性、正确性负责； 

e） 对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记实的最终结果的正确性、完整性负责； 

f） 对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类别的正确性和落实到位负责。 

5.2.4 执行者： 

a） 按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文件的要求进行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

保证文文一致、文实相符； 

b） 在实施过程中，对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的正确性、可行性、接口关系的协调性

及项目的功能、安全性、可靠性等方面发现的问题及时反映给相关部门（人员）； 

c） 对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落实到位负责，做好并保持相关记录； 

d） 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超差让步的实施情况； 

e） 落实对已制品（含已交付用户产品）和在制品的处理意见。 

6 技术状态控制分类 

6.1 技术状态更改 

6.1.1 技术状态更改包括设计更改和工艺更改。 

6.1.2 航天产品技术状态更改类别如表 1 所示。 

表 1 航天产品技术状态更改类别 

类别 定义 范围界定 

I 类技术 
状态更改 

涉及产品技术状态变

更的重大更改，或对

进度、经费有较大影

响的更改 

a） 更改功能基线、分配基线，致使下列任一要求超出规定的限值或容差值： 
1） 性能和功能； 
2） 可靠性、安全性、维修性、测试性、保障性、环境适应性和电磁兼容性

等特性； 
3） 外形尺寸、质量、质心、转动惯量； 
4） 接口特性； 
5） 规范中的其他重要要求。 

b） 产品基线建立后，更改产品技术状态文件，对产品质量有影响，达到 a)条所

规定的程度，或者对下列一个或多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1） 航天产品及其零、部、组件的互换性； 
2） 已交付的使用手册、维修手册； 
3） 与保障设备、保障软件、零备件、训练器材（装置、设备和软件）等的

兼容性； 
4） 技能、人员配备、训练、生物医学因素或人机工程设计。 

c） 对研制生产的进度、成本等造成重大影响 

II 类技术 
状态更改 

涉及产品技术状态变

更的一般更改 

a） 产品基线建立前，更改不属于功能基线、分配基线的技术状态文件，对满足

产品要求有影响； 
b） 产品基线建立后，更改产品技术状态文件（包括更改工艺方法、重要工艺参

数、工艺装备、工艺流程、工艺试验方法等），对产品通用质量特性等有影

响，但没有达到 I 类技术状态更改 b）条所规定的程度 
III 类技术 
状态更改 

不影响满足产品要求

或产品质量的更改 
不涉及已批准技术状态基线文件规定的产品功能特性和物理特性的更改，主要包

括：勘误译印、修正描图、统一标注方法、进一步明确技术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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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工艺更改应纳入产品技术状态更改，将工艺方法变化、工艺装备变化、工艺计量检验测试方

法变化、工艺流程变化、生产定点变化、关键岗位人员变化等纳入技术状态管理控制范围。 

6.1.4 设计更改引起的工艺更改，工艺师系统应配合设计师系统完成技术状态更改的论证、评定、

协调、审批和实施等工作后，直接填写工艺更改单。 

6.1.5 由工艺改进、工艺方法变更等引起需要更改设计文件的，应由工艺师系统向设计师系统提出

设计更改建议并视情况进行论证和验证，由设计师系统发起技术状态更改申请，工艺更改应以有效的

设计更改单为依据。 

6.1.6 由工艺师系统发起的，无须设计更改的 I 类和状态鉴定（或运载火箭首飞或航天器正样）后的

II 类技术状态更改，应由设计师系统会签后报上级审批。 

6.1.7 技术状态更改申请的格式和填写内容参见附录 C。更改单的格式、填写内容和要求按 QJ 1714.11

和 QJ 903.6 的规定执行。 

6.2 偏离许可 

6.2.1 偏离分重要偏离和一般偏离。涉及以下因素的偏离为重要偏离，应提出偏离许可申请： 

a） 性能指标； 

b） 功能接口或物理接口； 

c） 形状、质量、质心； 

d） 互换性； 

e） 可靠性、安全性、维修性、测试性、保障性、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性； 

f） 人员健康与安全； 

g） 服役使用或维修； 

h） 有效的使用性和可操作性； 

i） 造成严重后果的其他方面。 

6.2.2 工艺文件偏离许可允许范围应按照 QJ 903.32 的有关规定执行。 

6.2.3 除特殊情况外，不能申请涉及灾难性及致命缺陷的偏离许可和影响交付使用或维修的偏离许

可。 

6.2.4 涉及 6.2.1 规定的重要偏离，申请者应在产品制造之前提出偏离许可申请，经相关方签署并经

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评审、批准后填写偏离单；对于一般偏离可由提出者直接填写偏离单。 

6.2.5 允许偏离许可时，对其已批准的现行技术状态文件不作相应更改，将经审批完备的偏离单与

被偏离的技术状态文件一同作为生产和验收的依据。偏离单应作为产品研制记录归档。 

6.2.6 产品研制过程中，因设计文件或工艺文件临时变更而引起临时增加的工艺文件，可作为工艺

文件临时变更单的附件与工艺文件临时变更单同时使用，其有效范围或期限与工艺文件临时变更单一

致。 

6.2.7 偏离许可申请的格式和填写内容参见附录 D，偏离单或工艺文件临时变更单的格式、填写内容

和要求应符合 QJ 1714.12 和 QJ 903.32 的规定。 

6.3 超差让步 

6.3.1 超差分重要超差和一般超差。涉及以下因素的超差为重要超差： 

a） 性能指标； 

b） 功能接口或物理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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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形状、质量、质心； 

d） 互换性； 

e） 可靠性、维修性、测试性、保障性、安全性、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性； 

f） 人员健康与安全； 

g） 服役使用或维修； 

h） 有效的使用性和可操作性； 

i） 造成严重后果的其他方面。 

6.3.2 一般不能申请涉及灾难性及致命缺陷的超差让步、影响关重特性的超差让步、重大航天工程

项目产品的超差让步以及影响交付使用或维修的超差让步。 

6.3.3 应由责任单位按照附录 E 填写超差让步审批单办理超差让步，并经设计单位认可，重要超差

让步申请还应经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的评审、批准。经审批完备的超差让步审批单是产品让步和验收

的依据，应汇总并妥善保管。 

7 技术状态控制流程 

7.1 技术状态更改宜按以下程序实施控制，其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技术状态更改控制流程 

a） 提出技术状态更改的必要性； 

b） 确定技术状态更改类别； 

c） 开展更改可行性试验； 

d） 提出技术状态更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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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评审技术状态更改申请； 

f） 审批技术状态更改申请； 

g） 填写更改单； 

h） 更改实施与验证。 

7.2 偏离许可宜按以下程序实施控制，其流程如图 2 所示： 

a） 提出偏离许可的必要性； 

b） 确定偏离类别； 

c） 提出偏离许可申请； 

d） 评审偏离许可申请； 

e） 审批偏离许可申请； 

f） 填写偏离单； 

g） 实施与验证。 

 
图 2  偏离许可控制流程 

7.3 超差让步宜按以下程序实施控制，其流程如图 3 所示： 

a） 判定超差让步情况； 

b） 确定超差类别； 

c） 提出超差让步申请； 

d） 评审超差让步的可行性； 

e） 审批超差让步申请； 

f） 让步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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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超差让步控制流程 

8 技术状态控制实施要求 

8.1 论证充分 

8.1.1 在提出技术状态更改申请前，提出单位应对技术状态更改的必要性、正确性和可行性及更改

带来的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证，必要时应组织相关方一同参与。 

8.1.2 论证的主要内容包括： 

a） 是否应进行技术状态更改才能满足预期的性能指标要求和（或）使用要求，或者对此有明显的

改善； 

b） 提出的更改，技术上是否合理，更改方案是否稳妥，工程上是否可行； 

c） 更改对产品的可靠性、安全性、互换性、维修性、可测试性、电磁兼容性及接口的影响； 

d） 更改对合同、进度、经费等的影响； 

e） 更改对与其相关的其他项目及文件的影响； 

f） 更改对生产、工艺、检验、试验工作的影响等； 

g） 必要时，开展更改可行性试验。 

8.1.3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对确需更改的内容由更改申请者按 6.1.2 的规定提出技术状态更改类别。

I 类技术状态更改和状态鉴定（或运载火箭首飞或航天器正样）后的 II 类技术状态更改应编制技术状

态更改申请，一般还应编写论证报告，论证报告的格式应按 QJ 1167.3 或使用方的规定。属于质量问

题技术归零且涉及到技术状态更改的，其已被批准的技术归零报告，可视为论证报告。 

8.2 各方认可 

8.2.1 更改所涉及的各相关部门和（或）相关技术系统应对更改的必要性及更改方案的可行性有清

楚的认识并形成共识。 

注：“各方”系指所涉及的任务提出单位、使用单位及承制方的设计单位、生产单位和试验单位等；相关技术系

统是指同一型号研制中，与更改相关的技术接口系统。 

8.2.2 “各方认可”可通过协调、会签和评审等方式进行，在权衡利弊、深入分析更改带来的影响

和产品实现的可行性的基础上，对更改方案进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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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各方认可”过程和结果应形成书面记录，应重点记录形成共识过程中的分歧意见和处理情

况，认可结果或结论。认可各方应在相应文件上签字以示认可。 

8.3 试验验证 

8.3.1 应以试验等方式来证实更改方案的正确性、可行性、有效性。 

8.3.2 试验验证可通过试验、分析、仿真等方式进行，对需要进行技术状态更改的项目，均应创造

条件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充分的验证。验证方法的选取应考虑： 

a） 验证要求； 

b） 验证方法的合理性、正确性和结果的有效性； 

c） 验证的覆盖性； 

d） 资源（如经费）的许可情况； 

e） 风险、进度。 

8.3.3 更改申请在实施前，可采用实际测量、评估、数字模拟、仿真等方法对更改方案进行初步验

证；在更改方案实施过程中，以检验、测试、试验的方法对更改效果及实物与文件的符合性进行验证；

更改方案实施完成后，对被更改的产品应充分考虑进行地面试验的可能性，对更改内容实施再次验证。 

8.3.4 试验验证要求如下： 

a） 试验验证前对验证过程要进行策划，策划的内容包括：验证的项目和内容、验证的时间和环境

要求、验证的方法和实施步骤、验证数据的采集和报告等。 

b） 试验验证策划的结果应形成文件（如试验任务书、试验大纲或选用相关的文件等）。 

c） 试验工作应选择具备能力的部门进行，试验验证时要充分注意试验系统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的

评估，注意试验用监控设备的有效期和产品的储存期等以保证试验数据的时效性和可靠性。 

d） 涉及材质更改的替代材料，要进行充分的性能试验和相容性试验；涉及到元器件更改的代用元

器件，要进行充分的可靠性、安全性、电磁兼容性试验。 

e） 试验验证工作应依据更改部位重要性、复杂程度对在制品和接口的影响、产品层次、经费等方

面区别对待。 

8.3.5 确实无法在真实条件下进行验证的项目，应充分利用现代理论分析方法进行模拟仿真和计算

分析，或采用工程方法进行最坏情况分析，并确保有足够的设计余量。 

8.3.6 试验验证的结果应形成文件，试验形成的记录应以保存。 

8.4 审批完备 

8.4.1 通用要求 

8.4.1.1 对所有涉及更改的技术状态文件，均应按 QJ 903.5、QJ 903.6、QJ 1167.6、QJ 1167.7、QJ 1714.9、

QJ 1714.11、QJ 1714.12、QJ 1912.4、QJ 1912.5 等标准规定的职责和程序完成审查和批准，并签署完

整。技术状态控制涉及的技术状态文件一般包括涉及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和超差让步的： 

a） 评审协调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所形成的文件； 

b） 技术状态更改申请、更改单； 

c） 偏离许可申请、偏离单； 

d） 超差让步审批单； 

e） 所涉及的其他技术文件。 

8.4.1.2 涉及以下情况的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和超差让步需要提高一级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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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类技术状态更改和状态鉴定（或运载火箭首飞或航天器正样）后的 II 类技术状态更改； 

b） 关键项目、关键件、重要件的技术状态更改； 

c） 涉及 6.2.1 和 6.3.1 的重要偏离和重要超差。 

8.4.1.3 状态鉴定（或运载火箭首飞或航天器正样）后的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可和超差让步需经

订购方（任务提出方）会签，I 类技术状态更改和状态鉴定（或运载火箭首飞或航天器正样）后的 II

类技术状态更改必要时需上报订购方（任务提出方）。 

8.4.1.4 认可各方应在技术状态更改申请、更改单、偏离许可申请、偏离单、超差让步审批单等相

应文件上签字确认。 

8.4.2 技术状态更改的审批完备要求 

8.4.2.1 由设计师或工艺师提出技术状态更改申请并签署，必要时应附论证报告等论证过程的证实

性资料，经审批后提交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进行评审。 

8.4.2.2 技术状态更改申请的评审应根据技术状态更改所涉及的产品范围、影响程度和类别，可采

取以下方式进行： 

a） 对于状态鉴定（或运载火箭首飞或航天器正样）前的 II 类和 III 类技术状态更改，可采取审签、

会签； 

b） 对于状态鉴定（或运载火箭首飞或航天器正样）后的 II 类技术状态更改，可结合技术评审或

技术状态审核同时进行； 

c） 对于 I 类技术状态更改，应进行专题评审。 

8.4.2.3 对技术状态更改申请进行评审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 

a） 更改类别是否正确； 

b） 更改必要性、更改理由的描述是否清楚、充分； 

c） 更改方案是否正确； 

d） 更改方案所选择的技术途径是否可行； 

e） 更改方案是否满足可靠性、安全性、保障性、维修性技术指标要求； 

f） 更改方案经试验验证（或演示）情况； 

g） 实施更改方案的风险分析及费效分析结果； 

h） 更改对产品组成部分和交付产品带来的影响； 

i） 更改对在制品和已制品的影响分析等。 

8.4.2.4 对型号产品的 I 类和状态鉴定（或运载火箭首飞或航天器正样）后的 II 类技术状态更改，

由院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审，并给出明确的评审结论，若涉及重大专项和重点型号的，必要时还应由

集团公司组织评审。 

8.4.2.5 经各级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评审的技术状态更改申请，评审的结果应形成结论性意见，参

加评审的人员应签字，并将经审查批准后的技术状态更改申请及时通知提出单位。 

8.4.2.6 技术状态更改提出单位编制更改单，并按 QJ 1714.9、QJ 903.5 以及 QJ 1714.11、QJ 903.6

规定的签署职责和要求，进行设计、校对、审核、工艺、会签、标准化审查和批准签署认可。 

8.4.2.7 更改单的签署应与被更改的技术文件的签署保持一致，对涉及 8.4.1.2 的更改应提高一级审

批。 

8.4.2.8 技术状态更改提出单位应对更改单的签署审批完整性负责。未按规定的职责进行签署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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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后果由签署失职者负责。状态鉴定（或运载火箭首飞、航天器正样）后，因技术文件更改，发

生质量问题时，对负有责任的相应签署者应追究责任。 

8.4.2.9 经签署完整的更改单交各级档案部门按要求对相关文件进行更改。 

8.4.3 偏离许可的审批完备要求 

8.4.3.1 由设计师或工艺师提出偏离许可申请并签署，必要时应附论证过程的证实性资料，经单位

技术负责人审批后提交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进行评审。 

8.4.3.2 偏离许可申请的评审根据偏离对产品的影响程度和涉及的范围可采取会签、专题评审等方

式进行，亦可结合其他技术评审或技术状态审核同时进行。 

8.4.3.3 对偏离许可申请进行评审的主要内容包括： 

a） 偏离许可的理由描述是否清楚、充分； 

b） 偏离许可方案是否正确，选择的技术途径是否可行； 

c） 偏离许可是否满足可靠性、安全性、维修性技术指标要求； 

d） 实施偏离许可的风险分析及费效分析结果； 

e） 偏离许可带来的影响等。 

8.4.3.4 经各级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评审的偏离许可申请，评审的结果应形成结论性意见，参加评

审的人员应签字，并将经审查批准的偏离许可申请及时通知提出单位。 

8.4.3.5 偏离许可申请单位应编制偏离单，偏离单的签署职责和要求按 QJ 1714.9 和 QJ 1714.12 的

规定，工艺文件临时变更单的签署职责按 QJ 903.5 和 QJ 903.32 的规定。 

8.4.3.6 偏离单的签署一般应与被偏离的技术文件保持一致，由设计单位、生产单位提出者负责征

集。 

8.4.3.7 工艺文件临时变更单的签署级别不应低于相应的工艺文件，重要偏离可根据工艺偏离所涉

及的产品范围和影响程度组织工艺偏离评审，并提高一级审批。 

8.4.4 超差让步的审批完备要求 

8.4.4.1 由生产单位责任人办理超差让步，报本单位技术负责人和产品主管设计师批准，重要超差

让步还应提交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进行评审。 

8.4.4.2 超差让步审批单的签署由提出单位责任者负责征集，签署者应严格按规定的职责进行审查

签署。超差让步涉及其他单位时，提出单位应组织相关单位进行会签。 

8.5 落实到位 

8.5.1 文件更改到位 

8.5.1.1 实施更改时，实施单位应充分考虑更改对相关文件的影响，对相关文件同时提出更改要求。 

8.5.1.2 文件更改者应严格按照更改单的要求对相关文件实施更改，确保更改文件的完整、正确，

严防文件的漏改和错改，做到文文一致。 

8.5.1.3 科技档案部门应依据更改单的要求将更改后的文件及时发往相关单位，确保更改执行者都

能获得现行文件的有效版本。 

8.5.2 产品实现到位 

8.5.2.1 产品实现到位包括在制品和已制品。 

8.5.2.2 生产单位应按更改后的技术要求组织生产。当设计更改导致工艺、工装发生变更时，应按

规定的程序更改相应的工艺文件和工艺装备，以满足设计更改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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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3 对实施更改的产品（或样机），生产单位应严格执行自检、互检和专检制度，必要时实施

首件鉴定，对制成品满足更改文件的要求情况进行检查，对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知有关部门，

实现文实相符，确保更改落实到位。 

8.5.3 落实情况监测到位 

8.5.3.1 各单位应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技术状态更改信息的监测、统计和分析，统计结果由单机向

分系统、分系统向总体逐级上报，作为型号技术状态控制和内部质量分析和改进的依据。 

8.5.3.2 技术状态更改应形成技术状态更改汇总表（格式和填写内容参见附录 A），同一分系统内

部由于同一原因引起的更改应按一处更改进行统计。产品超差让步情况应形成超差让步情况汇总表

（格式和填写内容参见附录 B），重要超差的让步应在备注栏注明。偏离许可情况应形成偏离许可情

况汇总表（格式和填写内容参见附录 B）。 

8.5.3.3 型号出厂院级技术状态专项评审对汇总的 I 类、II 类技术状态更改的落实情况进行评审；

必要时，集团公司级技术状态评审对 I 类技术状态更改的落实情况进行评审。型号出厂评审中，应统

计产品偏离许可和超差让步情况，并对重要偏离许可和超差让步进行说明。 

8.5.3.4 对 I 类和 II 类技术状态更改项目，由研制单位编制技术状态更改落实情况检查表（格式和

填写内容参见附录 F），对更改的落实情况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应作为技术状态更改信息检测系统的

输入。 

8.5.3.5 各单位应定期组织抽查技术状态更改“落实到位”情况，对监测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处

理，无法处理的应按程序上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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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技术状态更改汇总表格式 

A.1  技术状态更改汇总表格式见图 A.1。 

技术状态更改汇总表 

序

号 

产品名

称（代

号） 

所属

整机

或分

系统 

更改

前状

态 

更改

后状

态 

更改

类别

更改

原因

对系统及相

关系统影响

分析 

试验

验证

情况

各方认

可情况 

更改申

请批准

人 

落实

情况 
备

注

             

填表人：              年    月    日                                                共   页  第   页 

图 A.1  技术状态更改汇总表格式 

A.2  技术状态更改汇总表填写说明如下： 

a） 统计时，同一分系统内部由于同一原因引起的更改应按一处更改进行统计； 

b） 产品名称（代号）：填写被更改的产品的名称或文件的代号； 

c） 所属整机或分系统：填写被更改的产品装入上一级产品的整机或分系统的代号； 

d） 更改前状态：填写更改前的真实情况； 

e） 更改后状态：填写更改后的真实情况； 

f） 更改类别：填写被更改的产品属于 I 类、II 类、III 类技术状态更改； 

g） 更改原因：填写被更改的原因； 

h） 对系统或相关系统影响分析：填写更改对系统和相关分系统技术接口或性能指标的影响； 

i） 试验验证情况：填写该更改经过了哪些试验验证，情况如何； 

j） 各方认可情况：填写认可单位和认可方式； 

k） 更改申请批准人：填写技术状态更改申请的批准人； 

l） 落实情况：填写相关文件的更改情况及产品落实情况，如更改单号、实物产品更改情况等； 

m） 备注：填写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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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偏离许可/超差让步情况汇总表格式 

B.1  偏离许可/超差让步情况汇总表格式见图 B.1。 

偏离许可/超差让步情况汇总表 

序号 
产品名

称（代

号） 

产品编

号 

所属整

机或分

系统 

技术条

件要求

偏离许

可/超
差让步

情况 

偏离许

可/超
差让步

原因 

影响分

析 

处理措

施及验

证情况

处理文

件号 审批人 备注
 

            

填表人：                     年   月   日                                           共   页  第   页 

图 B.1  偏离许可/超差让步情况汇总表格式 

B.2  偏离许可/超差让步情况汇总表填写说明如下： 

a） 产品名称（代号）：填写偏离许可/超差让步产品的名称或文件的代号； 

b） 产品编号：填写偏离许可/超差让步产品的编号； 

c） 所属整机或分系统：填写偏离许可/超差让步产品装入上一级产品的整机或分系统的代号； 

d） 偏离许可/超差让步原因：填写产品偏离许可/超差让步的实际原因； 

e） 处理文件号：填写偏离单/超差让步审批单/工艺文件临时变更单编号； 

f） 备注：填写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如是否为重要偏离许可/超差让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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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技术状态更改申请格式 

C.1  技术状态更改申请格式 

    技术状态更改申请格式见图 C.1。 

技术状态更改申请 

编号：       
承制单位  合同号  

型号名称（代号）  研制阶段  

产品名称  产品代号  

更改类别  文件编号  

更改内容： 
 
 
 
更改原因： 
 
 
 
更改影响及分析： 

 
 
 

试验验证及评审情况： 
 
 
 
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提出单位  申请人  申请日期  

校对  审核  

会签 

相关方（设计、试验、质量、物资、工艺等）意见： 
 
上一级系统意见： 
 
相关分系统或单位意见： 
 

厂（所）级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意见： 
 

签署          年  月  日 

型号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意见： 
 

签署           年  月  日

院级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意见： 
 

签署           年  月  日
订购方（任务提出方）意见： 
 

签署           年  月  日
上级领导机关意见： 

签署           年  月  日

图 C.1  技术状态更改申请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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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技术状态更改申请填写说明 

C.2.1  更改申请表栏目填写方法： 

a） 承制单位：填写承制单位名称； 

b） 合同号：填写所属合同的编号； 

c） 型号名称（代号）：填写型号名称或型号代号； 

d） 研制阶段：填写型号所处的研制阶段； 

e） 产品名称：填写申请更改的产品名称； 

f） 产品代号：填写申请更改的产品代号； 

g） 更改类别：填写更改类别； 

h） 文件编号：填写申请更改的文件编号； 

i） 更改内容：填写更改前、更改后的状态； 

j） 更改原因：填写更改理由； 

k） 更改影响及分析：填写受影响的项目、文件在性能、功能、进度、经费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实

施更改所需要费用，并进行分析； 

l） 试验验证及评审情况：填写试验验证及评审情况； 

m） 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填写表格规定栏目以外的需要说明的事项，如对已制品和在制品的处理

意见； 

n） 提出单位：填写申请人所在独立法人单位名称； 

o） 申请人：设计师/工艺师提出更改申请，在此栏填写更改申请人姓名； 

p） 申请日期：填写申请的年、月、日； 

q） 校对：填写更改申请校对人员； 

r） 审核：填写更改申请审核人员，一般为主任设计师/主任工艺师/副总设计师； 

s） 会签：填写相关方会签意见；其中，通用产品的 I 类和 II 类技术状态更改由相关型号会签； 

t） 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意见：一般通用产品的 I 类和 II 类技术状态更改由厂（所）级技术状态控

制委员会签署，关键通用产品的 I 类和 II 类技术状态更改由院级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签署；涉

及型号的 I 类和 II 类技术状态更改，由型号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签署； 

u） 订购方（任务提出方）意见：I 类和转入状态鉴定（或运载火箭首飞或航天器正样）阶段后的

II 类技术状态更改应填写订购单位意见； 

v） 上级领导机关意见：必要时，填写院、集团公司或上级用户意见。上级领导机关发起的更改，

应填写此栏，承制单位自主发起的更改可不填写此栏；武器型号状态鉴定后的技术状态更改应

由军代表签署此栏。 

C.2.2  技术状态更改申请规定的栏目应填写完整，不需填写的栏目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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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偏离许可申请格式 

    偏离许可申请格式见图 D.1。 

偏离许可申请 

申请编号： 提出日期： 

产品型号（代号）  合同号  

偏离项

目 

代号  批次号  

名称  数量  

受影响的基线 

    □功能     □分配     □产品 
偏离分类     □重要     □一般 

受影响的零、部、组（整）件代号名称： 
 
 
 

对综合保障、接口影响： 
 
 
 

对合同规定订货进度的影响： 
 
 
 
偏离许可内容： 
 
 
 
偏离许可的必要性： 
 
 
 
生效日期（或批次号）： 
 
 
 

申请  审核  审批  

相关方会签： 

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意见： 
 
 
 
 
 
 

签署             年  月  日
订购方（任务提出方）意见： 
 
 
 
 
 
 

签署             年  月  日

图 D.1  偏离许可申请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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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超差让步审批单格式 

    超差让步审批单格式见图 E.1。 

超差让步审批单 

申请编号  提出日期  

型号  研制阶段  产品（或零部件）

名称 
 

产品编号  配套对象  产品图（代）号  

工序号  送检数  操作者  

发往单位 
 

 

超差情况描述： 
 
 
 
对产品性能的影响： 
 
 
 

原因 
 
 
 

措施  

责任部门  承办者  负责者  

检验者  质量部门负责

人 
 技术负责人  

设计师系统处理意见及处理依据： 
 
 
 
有效期限 
 
 
 

设计  审核  

技术状态控制委员会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订购方（任务提出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图 E.1  超差让步审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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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技术状态更改落实情况检查表格式 

F.1  技术状态更改落实情况检查表格式见图 F.1。 

 
技术状态更改落实情况检查表 

  型号：                          研制阶段：                             编号： 

分系统  产品名称  产品代号  

批次号  技术状态更

改申请表号
 更改单号  

更改项目  

更改文件类别 更改文件名称及代号 更改人 
（日期） 

检查人 
（日期） 

接口文件 
更改前： 

  
更改后： 

产品文件 
更改前： 

  
更改后： 

产品图样 
更改前： 

  
更改后： 

工艺文件 
更改前： 

  
更改后： 

更改产品类别 更改数量 更改结论 检查 
（日期） 

检查人 
（日期） 

主份 
产品 

在线     

库房     

己交     

备份 
产品 

在线     

库房     

已交     

更换元器件的名

称、代号、批次号、

数量、单板号 

更改前： 
 

 

更改后： 

编写：                                   校对：                                     共   页  第   页 

注 1：技术状态跟踪项目由更改项目的设计师/工艺师负责确定（根据需要可增、减本表的跟踪项目和内容）并制表

随更改单交资料室，资料室下发更改单时，同时下发《技术状态更改落实情况检查表》到相关责任落实部门。 

注 2：产品设计与制造单位分开时，设计与制造单位分别填写检查的相关内容，填写后分别归档。 

图 F.1  技术状态更改落实情况检查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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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技术状态更改落实情况检查表填写说明如下： 

a） 本表适用于型号技术状态更改落实情况的跟踪检查管理； 

b） 技术状态更改跟踪项目由更改项目的设计师/工艺师负责确定（根据需要可增、减本表的跟踪

项目和内容），本表随更改单下发到相关单位责任落实部门； 

c） 产品设计与制造单位分开时，设计与制造单位分别填写检查的相关内容，填写后分别归档； 

d） 产品名称、产品代号、批次号：填写更改所涉及产品的名称、产品代号、批次号； 

e） 更改项目、技术状态更改申请表号：填写已审批的技术状态更改申请中更改项目和技术状态更

改申请表编号； 

f） 更改单号：填写根据技术状态更改申请所编写的更改单编号； 

g） 更改文件名称及代号、更改人（日期）：检查时填写更改前、后文件的名称及代号、更改人姓

名及更改日期； 

h） 更改数量、更改结论、检查（日期）：检查时填写更改的产品所处的生产阶段（在线、库房、

已交）实际更改台数和更改后检查结果、更改检查人员姓名及检查日期； 

i） 更换元器件的名称、代号、批次号、数量、单板号：检查时填写因技术状态更改所更换的元器

件前、后的名称、代号、批次号、数量及更换元器件所在的单板编号、更改检查人员姓名和日

期； 

j） 检查人（日期）：填写对本更改项目实施检查人员的姓名及时间； 

k） 无更改的栏目在其栏目后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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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n）  
o）  

p）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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